
 

 

臺南市議會第 3屆第 6次定期會 

 

類別 法規 編號 1 
提案 

單位 

臺南市政府 

(財政稅務局) 

中華民國 110年 9月 27日 

府財稅字第 1101167991號 

案
由 

修正「臺南市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草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為符合量能課稅原則，引導社會資源的有效運用，爰依據

房屋稅條例第 5 條規定稅率之範圍內，修正「臺南市房屋

稅徵收率自治條例」，對持有本市非自住用房屋者，提高房

屋稅徵收率，增加其持有成本，以維護租稅公平及落實居

住正義。 

二、依持有本市非自住用房屋戶數多寡訂定差別稅率，5戶以下

每戶 2.4%，6 戶以上每戶 3.6%，並針對 7 類非具囤房性質

房屋予以排除適用並另訂其徵收率。 

三、本案業經 110年 9月 24日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臺南市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修正草案(含總說明

、對照表及草案條文)乙份。 

辦
法 

敬請貴會審議。 

審
查
意
見 

 

大
會
決
議 

 



 

 

臺南市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南市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以下稱本自治條例）於一百年八月二十四

日公布，為配合一百零三年六月四日房屋稅條例第五條修正，於一百零三年十

一月十一日修正。因本市一百零八年不動產評價委員會決議，通過本市全國單

一自住房屋折減其房屋現值，附帶決議應提高本市非自住用房屋之徵收率。本

市現行採法定最低稅率百分之一點五，對多屋族的租稅負擔顯然過輕，與一百

零三年修正房屋稅條例第五條第一項係為擴大自用住宅與非自用住宅稅率的差

距，提高房屋持有成本，抑制房產炒作，並保障自住權益之政策目的相較，尚

有改進空間。為符合量能課稅，引導社會資源的有效運用，對持有本市多戶非

自住用房屋者，提高徵收率，增加其持有成本，除可改善不動產持有稅偏低情

形，並藉以維護租稅公平及落實居住正義；另有關合法登記之工廠供直接生產

使用之自有房屋，按營業用房屋減半課徵，業於房屋稅條例第十五條第二項第

二款規定，非本市得規定房屋稅徵收率之範圍，爰擬具本自治條例修正草案，

其要點說明如下： 

一、增訂主管機關條款。(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修正非自住用房屋之徵收率，依持有非自住用房屋戶數多寡，適用差別徵

收率，惟為合理課稅及因應稽徵實務需要，定明非具囤房性質及公同共有

房屋，不納入本市非自住用房屋戶數計算。另刪除合法登記之工廠供直接

生產使用之自有房屋，按營業用房屋減半課徵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修正施行日期，同時考量房屋稅課稅期間，自修正通過後次一課稅年度七

月一日施行。（修正條文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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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規定房屋

稅徵收率以徵收

本市房屋稅，並

依房屋稅條例第

六條規定制定本

自治條例。 

第一條  本自治條例

依房屋稅條例第

六 條 規 定 制 定

之。 

修正立法目的及依據。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

之主管機關為本

府財政稅務局。 

 一、本條新增。 

二、主管機關條款。 

第三條  本市房屋稅

依其房屋現值，按

下列稅率課徵之： 

一、住家用房屋： 

(一)供自住或公

益出租人出

租使用者，

百分之一點

二。 

(二)持有本市非

自住之住家

用房屋五戶

以下者，每

戶百分之二

點四；持有

六戶以上者

，每戶百分

之三點六。 

(三)下列房屋除

法規另有規

定外，採單

一稅率，不

納入前目戶

第二條  房屋稅徵收

率規定如下： 

一、住家用 

(一)自住或公益

出租人出租

用房屋，按

其現值百分

之一點二課

徵之。 

(二)非自住用房

屋，按其現

值百分之一

點五課徵之

。 

二、非住家用 

(一)營業用房屋

，按其現值

百分之三課

徵之。 

(二)私人醫院、

診所或自由

職業事務所

房屋，按其

一、條次變更。 

二、參照房屋稅條例第五

條立法體例，房屋稅

之計算基準(房屋現

值)先定明於本文，並

酌作文字修正。 

二、修正第一款第二目規

定。 

三、房屋稅條例第五條規

定，非自住之其他供

住家用房屋(下稱非

自住用房屋)，其稅率

最低不得少於其房屋

現值百分之一點五，

最高不得超過百分之

三點六。各地方政府

得視所有權人持有房

屋戶數訂定差別稅

率。 

四、本市一百零八年不動

產 評 價 委 員 會 決

議，通過本市全國單

一自住房屋折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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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計算： 

1.公有房屋供

住 家 使 用

者，百分之

一點五。 

2.經勞工主管

機關核發證

明文件之勞

工宿舍，百

分 之 一 點

五。 

3.公立學校之

學生宿舍，

由民間機構

與主辦機關

簽訂投資契

約，投資興

建並租與該

校學生作宿

舍使用，且

約定於營運

期 間 屆 滿

後，移轉該

宿舍之所有

權 予 政 府

者，百分之

一點五。 

4. 公同共有

者，除共有

人符合自住

者，其潛在

應 有 部 分

外，百分之

現值百分之

三課徵之。 

(三)人民團體等

非營業用房

屋，按其現

值百分之二

課徵之。 

(四)合法登記之

工廠供直接

生產使用之

自有房屋，

按營業用房

屋減半課徵

之。 

房屋現值，附帶決議

應提高非自住用房

屋之徵收率。為符合

量能課稅，使空屋充

分釋出，引導社會資

源的有效運用，對持

有本市多戶非自住

用房屋者，提高徵收

率，增加其持有成

本，除可改善不動產

持有稅偏低情形，並

藉以維護租稅公平

及落實居住正義，爰

修訂持有本市非自

住用房屋在五戶以

下者，每戶均為百分

之二點四；持有六戶

以上者，每戶均為百

分之三點六。 

五、新增第一款第三目規

定，房屋稅制改革除

落實居住正義外，仍

應符合課稅目的與

合理性及因應稽徵

業務需要，爰定明下

列不具囤房性質及

公同共有房屋，採單

一稅率，不納入本市

非自住用房屋戶數

計算： 

(一)公有房屋供住家使

用者，有別於一般

私有房屋，定明其



 

3 
 

一點五。 

5.起造人持有

空置之待銷

售住家用房

屋，於起課

房屋稅三年

內 未 出 售

者，百分之

一點五。但

因天災、事

變、不可抗

力之事由，

致無法於起

課房屋稅三

年 內 出 售

者，得於期

間屆滿前二

個月內，向

主管機關申

請 延 長 一

次，並以一

年為限。 

6.營利事業所

有地面上建

築物無償專

供員工停放

汽機車、自

行 車 使 用

者，百分之

一點五。 

7.符合租賃住

宅市場發展

及管理條例

房屋稅適用稅率為

百分之一點五。 

(二)為鼓勵企業及公營

事業提供勞工宿舍

以照顧其勞工，參

照土地稅法第十七

條第二項規定，是

類房屋所占土地適

用自用住宅用地稅

率千分之二之精

神，定明其房屋稅

適用稅率為百分之

一點五。 

(三)為解決公立學校學

生宿舍不足問題，

並順利尋得民間機

構參與學生宿舍之

興建，且約定營運

期滿後應移轉宿舍

之所有權予政府

者，參照土地稅減

免規則第七條第四

項規定之精神，定

明其房屋稅適用稅

率為百分之一點

五。 

(四)依稅捐稽徵法第十

二條後段規定，公

同共有房屋未設管

理人者，以全體公

同共有人為納稅義

務人。又依財政部

一百零三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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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第

一項規定之

租賃住宅於

租 賃 期 間

者，百分之

二；其租稅

優惠期限，

依同條例第

十八條第三

項 規 定 辦

理。 

二、非住家用房屋

： 

(一)供營業、私

人醫院、診

所或自由職

業事務所使

用者，百分

之三。 

(二)供人民團體

等非營業使

用者，百分

之二。 

二十六日台財稅字

第一 0 三 0 四五九

七九一 0 號函釋規

定，除公同共有關

係屬夫、妻及未成

年子女者，於審認

自住房屋時以一戶

計算外，其餘公同

共有關係之共有

人，均分別列計一

戶。惟各公同共有

人之權利，係及於

公同共有物之全

部，除公同共有人

就其潛在應有部分

申請並審查符合自

住者外，其餘部分

不易查得各公同共

有人之潛在應有部

分，並分別按各公

同共有人持有非自

住房屋戶數多寡適

用非自住用房屋稅

率，易致徵納雙方

困擾，且大抵因繼

承或祭祀公業等，

致產權無法明確劃

分而公同共有。為

簡化稽徵作業，定

明公同共有房屋除

共有人符合自住

者，其潛在應有部

分外，一律按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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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住用房屋稅率

百分之一點五課徵

房屋稅。 

(五)起造人興建住宅房

屋，主要目的在於

銷售，可增加房產

市場之房屋供給，

又興建完成後之待

售期間，尚難認定

屬囤房性質。又依

財政部一百零六年

一月十三日台財稅

字第一 0五 00一七

一一九 0 號函示略

以，不動產開發公

會陳情起造人興建

房屋係以銷售為目

的，按該等案件如

不具囤房性質，其

房屋稅徵收率宜從

最低法定稅率百分

之一點五起考量；

如認屬囤房性質，

亦應有合理認定標

準，並由各地方政

府據以檢討修正房

屋稅徵收率自治條

例，不宜僅以持有

戶數多寡作為適用

差別稅率之唯一依

據。是為避免因大

幅調高稅率而影響

房屋市場交易，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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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使起造人儘速

釋出房屋，定明於

取得使用執照後設

立房屋稅籍起課房

屋稅之三年內，按

百分之一點五課徵

房屋稅，至逾期未

售出之空置房屋，

則按非自住用差別

稅率課徵房屋稅。

惟為避免起造人因

天災、事變、不可

抗力之事由，致無

法於起課房屋稅三

年內出售，得於期

間屆滿前二個月

內，向主管機關申

請延長一次，並以

一年為限。其中天

災、事變、不可抗

力之事由係指震

災、風災、水災、

旱災、寒害、火災、

土石流、海嘯、瘟

疫、蟲災、戰爭、

核災、氣爆，或其

他不可預見、不可

避免之災害或事

件，且非屬人力所

能抗拒者為限。  

(六)營利事業所有地面

上建築物無償專供

員工停放汽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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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使用者，原

適用非自住用房屋

稅率百分之一點五

課徵，非屬囤房性

質，惟採差別稅率

後，其適用稅率高

於地上收費停車場

課徵非住家非營業

用稅率百分之二，

不符租稅公平原

則，爰定明其房屋

稅適用稅率為百分

之一點五。  

(七)為避免租金轉嫁及

鼓勵釋出空屋，引

導多屋族將房屋釋

出予包租代管市

場，爰依據租賃住

宅市場發展及管理

條例第十八條規

定，定明符合該條

例第十七條第一項

規定之租賃住宅於

租賃期間者為百分

之二。其租稅優惠

期限，依同條例第

十八條第三項規定

辦理。 

六、現行條文第二款第一

目「供營業使用」之

稅率為百分之三及

第二目「供私人醫

院、診所或自由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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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所使用」之稅率

均為百分之三，參考

其他五個直轄市之

立法體例，將第一目

及第二目合併，並刪

除第二目規定，及將

第三目遞移為第二

目。 

七、刪除第二款第四目；

有關合法登記之工

廠供直接生產使用

之自有房屋，房屋稅

條例第十五條第二

項第二款業已明定

其 房 屋 稅 減 半 徵

收，尚非本市得規定

房屋稅徵收率之範

圍，爰予刪除。 

第四條  本自治條例

自中華民國一百

十一年七月一日

施行。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

自一百零三年七

月一日施行。 

一、條次變更。 

二、修正本自治條例之

施行日期。 

 



 

 

臺南市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修正草案 
第一條  為規定房屋稅徵收率以徵收本市房屋稅，並依房屋稅條例第六條規

定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本府財政稅務局。 

第三條    本市房屋稅依其房屋現值，按下列稅率課徵之： 

一、住家用房屋： 

(一)供自住或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者，百分之一點二。 

(二)持有本市非自住之住家用房屋五戶以下者，每戶百分之二點 

四；持有六戶以上者，每戶百分之三點六。 

(三)下列房屋除法規另有規定外，採單一稅率，不納入前目戶數計

算： 

1.公有房屋供住家使用者，百分之一點五。 

2.經勞工主管機關核發證明文件之勞工宿舍，百分之一點五。 

3.公立學校之學生宿舍，由民間機構與主辦機關簽訂投資契約，

投資興建並租與該校學生作宿舍使用，且約定於營運期間屆滿

後，移轉該宿舍之所有權予政府者，百分之一點五。 

4.公同共有者，除共有人符合自住者，其潛在應有部分外，百分

之一點五。 

5.起造人持有空置之待銷售住家用房屋，於起課房屋稅三年內未

出售者，百分之一點五。但因天災、事變、不可抗力之事由，

致無法於起課房屋稅三年內出售者，得於期間屆滿前二個月

內，向主管機關申請延長一次，並以一年為限。 

6.營利事業所有地面上建築物無償專供員工停放汽機車、自行車

使用者，百分之一點五。 

7.符合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之租賃

住宅於租賃期間者，百分之二；其租稅優惠期限，依同條例第

十八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二、非住家用房屋： 

(一)供營業、私人醫院、診所或自由職業事務所使用者，百分之三。 

(二)供人民團體等非營業使用者，百分之二。  

第四條  本自治條例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七月一日施行。 

 


